
北京语言大学招生简章 

北京语言大学是国家教育部直属高校，主校区座落于海淀区学院路，主要针对世界各

国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中华文化教育，素有“小联合国”之称；也是以语言学习、教学与

研究为特色的多学科性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已有 30 年办学历史，以学校

师资力量为依托，面向国内开展业余学习形式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学生通过参加成人高考，

成绩达到当年录取分数线后入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毕业生能够获得教育部电子注册的、国

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或本科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授予规定的本科毕业生可以获得

学士学位，毕业生信息可以在教育部学信网查询。学生毕业后可以继续深造考研、攻读 MBA、

攻读 MPA、留学、考取公务员，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在构建学习型社会的推动下，我校

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不断更新完善人才培养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教育教学手段，采用线上线

下混合教学模式，结合社会对语言专业人才的需求，以就业为导向，增加职业化元素，使学

生所学更加实用。 

一、 招生专业 

学历层次 招生专业 学制 学分 学习期限 

高起专 

工商企业管理、工商企业管理、应用英语、英

语（幼儿教育方向）、英语（民航方向）、日语、

韩国语 

2.5年 80学分 2.5-5年 

专升本 
英语、商务英语、商务英语、对外汉语、对外

汉语、韩国语、日语翻译 
2.5年 80学分 2.5-5年 

二、招生对象 

     1、报考专科学习者须具有高中毕业证书或同等学力（同等学力者须年满 18 周岁）。 

     2、报考专科起点本科这须具有国民教育系列大专或以上学历的毕业证书或学历认证报

告。 

三、报名条件 

    1、报名时间：即日起随时报名，入学时间每年两次。 

    2、报名所需材料： 

   （1）本人身份证明（身份证、军人证）原件及电子版扫描件。 

   （2）毕业证书原件及电子版扫描件，专升本还需要提供专科毕业证复印件或在中国高等

教育学生信息网（www.chsi.com.cn）下载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3）近期蓝（白）底电子版照片。 

四、入学方式 

    1、入学测试 

    参加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学习要通过我校自主入学测试，择优录取。 

  2、免试 

    (1)持国民教育系列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报读高中起点可免试入学。 

   (2)持国民教育系列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者，报读专科起点可免试入学。 

    (3)参加最近一次全国性成人高考，成绩达到当地相同专业和层次规定的录取分数线可

免试入学(需提供相应的毕业证书、准考证、成绩单)。 

五、学历与学位 

   1、毕业证： 

    参加专科学习的学生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可申请毕业，参加专升本学

习的学生在满足上述条件的，成绩合格，方可申请毕业。 

    2、学位证： 



    在规定学期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和教学环节，课程平均成绩≥75 分，外语专

业学生的主要课程平均成绩≥80分，毕业设计（论文）成绩≥75分。 

   *注意事项 

    1、凡持假证书或不符合条件的毕业证书及成绩证明报名者、在入学测试中弄虚作假或

舞弊者，不论何时发现均取消入学资格或学籍，所交各项费用一律不予退还，一切后果自负。 

    2、本招生简章在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教育部门新政策出台，按国家教育部门的新政

策执行，恕不另行通知。   

 


